
十方都市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Vision City Development Consulting 

中華民國111年1月 

規劃單位 委託單位 

基隆市長照福利服務園區BOT案 
招商說明會  簡報 



•  投資利基與基本簡介 

•  計畫目標與特殊規範 

•  甄審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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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比你想像中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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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國道及臺鐵，輕鬆串聯北北基 

國道三號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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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地理 

‧基地位置 
‧為基隆人口最多的行政區（８萬餘人） 

‧交通便利 

‧總面積132.8平方公里 
‧7個行政區     157個里 
‧北至南  開車約30分鐘 

6 



基隆老年人口比例已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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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人口數 

364,350人 

本市老人數 

67,012人 

本市男性老人比率 

45% 
本市女性老人比率 

55% 

高齡社會 

104年 

13.2% 

110年11月 

18.4% 



長照2.0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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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民間參與，建置多元服務之長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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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經營現況 
 

基隆市立仁愛之家  

收容對象：健康、貧困無依老人，安養為主。  

民國65年設立時規劃收容394人，７棟建築及祭祀堂  

目前使用：行政大樓(地上2層/地下0層)、仁德樓(4/0)  
停止使用：明德樓、培德樓、崇德樓(4/1)、同德樓及敬德樓(2/0)  

於109.6.23及109.11.2，住民及工作人員已全數清空遷離 

 

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 

收容對象：輕度失能、臥床老人，養護為主。  

91年3月起以公設民營模式，委託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經營管理。 

最近一期委外期程：111年4月1日~112年3月31日。  

現有住民230人(滿床)，未來分期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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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基本資料 

位置：座落於基隆市安樂區西定段90地號等16筆土地  

面積： 37,602平方公尺  

權屬：分屬中華民國、基隆市政府，管理機關基隆市政府  

土地使用分區及面積：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33,123m²)及住宅區(4,479m²)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建蔽率60%，容積率250%  

住宅區建蔽率50%，容積率200%  

允許使用項目：社會福利設施、住宅  

 

      行政空間                         培德樓                            餐廳                          養護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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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範圍 

 
 

 (8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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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安樂區 

西定段 

90 30,905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基隆市政府 

90-1 1,456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90-3 134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90-4 106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90-5 11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90-6 29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90-10 7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90-11 43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91 424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中華民國 

113-2 8 社會福利設施用 中華民國 

90-2 92 住宅區 中華民國 

90-8 147 住宅區 中華民國 

90-9 367 住宅區 中華民國 

92 3,592 住宅區 基隆市 

92-6 217 住宅區 基隆市 

120-5 64 住宅區 基隆市 

總計 37,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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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資訊 

土地使用分區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住宅區 

土地面積 33,123m² 4,479m² 

建蔽率 60% 50% 

容積率 250% 200% 

基隆市中山安樂及八
斗子地區（獅球嶺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 

容許使用項目 

社會福利設施及 

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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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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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公共建設目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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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公共建設目標（二） 
 

 

•導入CCFC（Continuing Care Family Community ） 

多層級連續性照護模式，提供全人照護，滿足健康、 

亞健康及失能失智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  

•帶動社福設施(88%)，提供失能、失智長者及身障者， 

提供居家式、社區式、住宿式各項長期照顧服務  

•發展住宅區(12%)，結合高齡產業，開放附屬事業開發 

•本案採BOT興建營運移轉；採分期建設開發，形成 

社區高齡者照護生態性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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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公共建設目標（三）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

租金優惠辦法，享有興建期與營運期之土地租金優惠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子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

及人員配置標準等相關法令規範，檢核應配置空間與

照顧人力比  

•鼓勵多元經驗、具有一定財力資金 

且優良廠商參與投資，遂行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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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公共建設內容 

社會福利設施  政策需求 

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住宿式：設置24小時全時照顧床位 
□24小時全時照顧床位 
（自第一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算10年內新增總數不

得低於400床） 

社區式：設置社區服務場所設施  

□日間照顧服務 
□小規模多機能中心 
□失智團體家屋 
（自第一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算10年內規劃設置） 

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  

住宿機構：提供經需求評估需24小
時生活照顧、訓練或夜
間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
者住宿服務之場所 

□24小時全時重癱養護床 
（自第一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算10年內新增總數不

得低於99床） 

老人福利
機構 

養護設施 

□失能、臥床老人之養護（原仁愛之家養護大樓既
有230床應予以妥善安置） 

（自第二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應維持提供110床以
上之公費養護床，且至第二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
算屆滿10年止，應逐步調整達到公費養護床位
200床） 



本案公共建設財務收入來源 

來源 項目 備註 

營業收入 
  

• 住宿式床位收入(含長照住宿、身心障礙機構、失
智團體家屋)  

• 長照制度之居家式、社區式服務之給付支付收入 
• 附屬服務設施收入 
 
註： 
• 公費養護床（110年收費標準新台幣22,000元） 
• 重癱養護床（110年最高收費標準21,000元，得

另行收取耗材費）  

不含保證金孳
息收入 

中央設施設備
補助款 

(99床以下) 

社會及家庭署  
√ 身心障礙機構補助新建費、開辦及公安設施設備

費等  

採專案，向中
央申請補助相
關設施設備、
特約支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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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設施＆附屬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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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12%)  

項目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住宅區 

容許使用項目 
社會福利設施及 

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辦理 

促參執行認定 本業、附屬設施 附屬事業 



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略） 

十、戲院、電影片映演業、視聽歌唱場、錄影節目帶播映場、電子遊戲場、動物園、
室內釣蝦（魚）場、機械式遊樂場、歌廳、保齡球館、汽車駕駛訓練場、攤販集中場、
零售市場及旅館或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類似之營業場所。但汽車駕駛訓練場及

旅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與室內釣蝦（魚）場其設置地點面臨十二公尺以

上道路，且不妨礙居住安寧、公共安全與衛生者，不在此限。 

（略） 

十三、樓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樓地板面積超過三百平

方公尺之飲食店。 

十四、樓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之證券及期貨業。 

十五、樓地板面積超過七百平方公尺之金融業分支機構、票券業及信用卡公司。 

（略） 

未超過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五目或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之限制規定，與符合前項第
三款第十目但書、第四款但書、第九款但書及第十款但書規定許可作為室內釣蝦（魚）
場，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 

附屬事業容許項目（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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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開發應注意事項 

民間機構應依規定進行建築規劃設計，並符合都市計畫及建築等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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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點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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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金計收說明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2條辦理 

1 
第一期：除仁愛之家養護大樓外之社會福利設施用地31,179㎡ 

＋住宅區用地4,479㎡，總計35,658㎡ 

自第一期完成點交日起至開始營運日止（興建期）：當期申報地價×1% 
自第一期開始營運日起（營運期）：當期申報地價×1%＋簽約當期申報地價×2% 

2 
第二期：仁愛之家養護大樓之社會福利設施用地1,944㎡ 

基於營運不中斷、應予以妥善安置原則，自第三期完成點交日起即開始營運（營
運期）：當期申報地價×1%＋簽約當期申報地價×2% 
■拆除期間（自拆除日起算至拆除完成日止）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
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2條興建期間規定計收 



營運特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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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照床： 

民間機構自第一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算10年內應規劃新增24小時全時長照

床位數不得低於400床之服務量，惟未來民間機構可視其營運規劃及市場需

求依法申請擴增。 

2.身障床： 

民間機構自第一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算10年內應規劃新增24小時全時重癱

養護床（110年最高收費標準21,000元）位數不得低於99床之服務量，惟未

來民間機構可視其營運規劃及市場需求依法申請擴增。 

3.原仁愛之家養護大樓： 

既有230床服務量應予以妥善安置（自費床遷出後，應優先提供公費養護床

使用），並自第二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應維持提供110床以上之公費養護床

（110年收費標準新台幣22,000元，不得另行收取耗材費），且至第二期範

圍完成點交日起算屆滿10年止，應逐步調整達到公費養護床位200床，並配

合建築物耐用年限等因素評估是否拆除或保留。 

服務總床位數：6年內達500床/10年內達700床 床位服務規範 



相關床位政策需求 

項目 潛商意見 

公費/身障床 建議公費/身障床位數應適度酌減 

自費床 建議取消仁愛之家養護大樓自費床只出不進 

對
照
表 

 
長照 
住宿式 

 
長照社區式 

 
身障 
住宿式 

 
身障社區式 

 
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 

原
政
策 

400床 日間照顧服務 
小規模多機能中心
失智團體家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198床 小型作業設施 
身障生活重建中
心輔具服務中心 
多功能活動中心 
日間照顧中心 
 

既有230床服務量應予以妥善安置(自費床
只出不進，但須收公費安置床),並自第三期
範圍完成點交日起應維持110床以上之公
費床，屆滿10年止，應逐步調整達到公費
200床。 

修
正 

400床 日間照顧服務 
小規模多機能中心
失智團體家屋 

99床 
(重癱養護床) X 

既有230床服務量應予以妥善安置，屆滿
10年止，逐步調整到公費200床 
(自費床遷出後，應優先提供公養護床使用） 



相關機構設立及獎勵注意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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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相關長照、身障法令規定外，亦應依勞動基準法等法令納入工作人員輪

班、休假、各種服務設施需求配置、人力職種等綜合考量，設置符合實務需

求之人力。 

應綜合考量，符合實務需求 人力設置規範 

自民國106年長期照顧服務法上路後，申請住宿式機構須先設立為「長照機

構社團法人」或「長照機構財團法人」，爰有關長照法人設立，請參照「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施行細則」、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設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區域、分類、家數及規模

之限制」。 

應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及其相關規範 長照法人規範 

有關「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立，請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設立標準」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應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及其相關規範 住宿式長照機構 



相關機構設立及獎勵注意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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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設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區域、分類、家數及

規模之限制」第二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所設立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有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其總數以十家為限。」。 

長期法人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以10家為限 機構數量規範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十五條第一項：「住宿式長照機構，

或綜合式長照機構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者，其設立規模，以二百人為限。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住宿式長照機構，以200人為限 設立規模規範 

有關長照社區式、住宿式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獎勵事項，依衛生福利部當年

度辧理補助項目辦理，如符合資格，由民間機構提出申請，主辦機關協助層

轉向中央辦理申請補助。 

主辦機關協助層轉向中央辦理申請補助 獎勵事項 



招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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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年期 
50年＋20年（優先定約１次） 

民間機構應自第一期範圍完成點交日起算6年內應提供至少500床服務、
10年內應提供至少700床服務 

預計投資
金額 

約新臺幣14.6億元 
(109年估算基準：含稅，不含土地租金及權利金) 

房屋稅 按房屋現值×房屋稅率（營業用）3% 

土地租金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2條辦理 

興建期：當期申報地價×1% 
營運期：當期申報地價×1%＋簽約當期申報地價×2% 

固定 
權利金 

每年不得少於新臺幣100萬元整 

營運 
權利金 

依當年期年度總收入按級距累進計收 
 
 
 
 
 

年度營業收入（依一般公認會計準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計收比例 

3億元以下（含） 0.2% 

超過3億元（不含）且6億元以下（含）之部分 1% 

超過6億元（不含）之部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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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申請資格 

基本資格 

•單一廠商（含保險業結合專業第三人）

申請人應為以下之ㄧ： 
• 依我國公司法成立之公司 

• 在臺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 

• 財團法人 

• 社團法人 

•合作聯盟(至多5家)方式申請者，其成

員應為以下之一： 
• 依我國公司法成立之公司 

• 在臺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 

• 財團法人 

• 社團法人 

 

 

• 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或權益總額(淨值、淨
資產或基金及餘絀等)： 

• 以單一廠商（含保險業結合專業第三人）方
式申請：不得低於3億 

• 以合作聯盟方式申請： 

 -聯盟成員加總：不得低於3億 

• 依法納稅 

• 申請人最近3年無退票紀錄 

財務資格 

申請人以設立專案公司方式與主辦機關簽約
且專案公司需具備本計畫興建及營運之能力 

基於廣納優質廠商申請原則，技術資格應不須綁定特定廠商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選出合格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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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綜合評審－甄審項目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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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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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審作業時程 

註：本表作業時程係以公告日起算，僅供參考，主辦機關於必要時得調整之。 

作業階段 預計完成時間 工作內容說明 

招商公告階段 

公告後第21日內 申請人提出書面請求釋疑 

公告後第35日內 主辦機關完成書面釋疑，必要時補充公告 

公告後第60日 
(截止日) 

申請文件截止收件 

甄審階段 

資格 
審查 

截止日後第3日內 主辦機關進行資格審查 

截止日後第10日內 申請人提出補正或澄清文件內容 

截止日後第15日內 主辦機關選出合格申請人 

綜合 
評審 

截止日後第30日內 
(評定日) 

召開甄審委員會，合格申請人應出席進行簡報
遴選出最優申請人或次優申請人 

議約及簽約階段 

評定日後第30日內 
(完成議約日) 

主辦機關與最優申請人完成議約 

完成議約日後第15日內 
(完成簽約日) 

主辦機關與最優申請人完成投資契約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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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歡迎投資 

實際以正式公告之招商文件為主 38 


